附件 1：
湖北省公办高等教育收费项目清单
	收 费 类 型
	收费
项目
	收费标准
	收费
范围
	备注

	学  费
	高职
高专
院校
学费
	1.一般专业 5000 元/生/学年； 艺术专业可在一般专业基础 上上浮 30%；公办本科院校 中的专科一般专业按本校一 般本科专业的学费标准执 行，艺术类专业可在一般专 业学费标准的基础上上浮 30% 。上浮专业数量不得超 过本校当年本科招生专业总 数的 30%。
2. 国有企业举办的高职院校 学费标准可在现行公办高职 学费标准的基础上上浮不超 过 30%（含 30%），在此范围 内，高校可根据本校实际， 确定本年度招生专业具体学
	在校
学生
	1.经省教育行政部门批 准招收的公办本科预  科生、专科预科生的学 费，按不高于当年本校 同类专业本科生学费  标准执行。
2.连读（包括中高职、 本硕、本硕博、硕博等） 形式学习的学生，分别 按各不同学习阶段的   入学年度学费标准收   取。
3. 自费来华留学生报名 费（含入学考核费用） 按原国家教委、国家计


	
	
	费标准。
	
	委教外来〔1998〕7 号 等文件规定执行，收费 标准中有幅度的，由高 校在规定幅度内确定  具体收费标准。
4.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 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 和自费来华留学生学  费标准由公办高校按  照非营利性原则，严格 履行成本核算、可行性 论证、征求社会公众意 见、集体研究决策等程 序，依据办学成本、财 政保障，兼顾本地经济 发展水平及居民承受  能力等因素自主合理  确定。
5.本科一般专业收费标 准分类与我省普通高  校本科专业 2024 年执 行情况保持一致。

	
	普通
高校
本科
学费
	1.本科一般专业 4000 元/生/ 学年、4500 元/生/学年，重 点专业可在本校一般本科专 业学费标准的基础上上浮不 超过30%；上浮专业数量不 得超过本校当年本科招生专 业总数的 30% 。下步根据全 省高校学科专业建设评定方
	在校
学生
	


	
	
	案及评估结果，优化浮动政 策。
2.普通高校师范和体育专业 学费按本校一般本科专业学 费标准执行，不再上浮。农 林、航海、民族专业学费按 本科一般专业学费标准的 75％收取，不再上浮。
3.普通高校艺术类院校及普 通高校的艺术类专业本科专 业 9000 元/生/学年，在此基 础上，允许高校根据专业及 人才需求情况上下浮动 15％。 武汉音乐学院开设的 音乐表演、表演、作曲与作 曲技术理论、录音艺术、音 乐学（钢琴调律、音乐理论 和音乐教育方向）本科专业 学费标准最高不超过 15000 元/生/学年；音乐学（艺术管 理方向）本科专业学费标准 最高不超过 11000 元/生/学
	
	


	
	
	年。
4.经国家体育总局、教育部 批准，单独招生的运动训练、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学费 按照艺术类专业本科生学费 标准规定执行。
5.辅修、选修、第二学士学 位、双专业及双学位课程、 国家批准招生的成人继续教 育、开放教育等学费，实行 按学分向学生收取学费的方 式，其学费标准按学分制收 费管理相关规定执行，其中 旁听生学费按不高于上述标 准的70%收取。经省教育行 政部门批准开设的微专业课 程，按学分制收费，且学费 标准不得超过同类或相近专 业学分制学费标准。开放教 育学分制学费标准：本科 100 元/学分；专科理工类 55 元/ 学分、文经类 80 元/学分，
	
	


	
	
	按学生选定课程的实际学分 数计收。
	
	

	学  费
	研究
生教
育学 费（包 括委
托培
养形
式）
	1. 全 日制 学术 型硕 士研 究 生、博士研究生学费标准分 别执行每生每学年 8000 元、 10000 元。
2. 全 日制各类专业 学位硕 士、博士研究生、非全日制 研究生教育（包括授予同等 学力人员硕士、博士学位等） 的学费标准由公办高校按照 非营利性原则，严格履行成 本核算、可行性论证、征求 社会公众意见、集体研究决 策等程序，依据办学成本、 财政拨款情况、兼顾当地经 济发展水平及居民承受能力 等因素自主确定。
	在校
学生
	


	
	委托
培养 费、高 等学
历继
续教
育学
费及
短期
培训 费
	1.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或成人 高校学费标准按本校或省属 一般院校同类专业收费标准 执行，其中非脱产生学费标 准按不高于本校或省属一般 院校同类专业收费标准的 50%执行。高校进修、 自考 助学学生的学费，参照执行。
2. 自主培训。高校以高校或 院（系、所、中心等）名义， 按照自愿原则面向在校学生 和社会人员或单位提供除法 律、法规和国务院部门规章 规定强制进行的培训业务以 外的各类培训服务，包括学 生在课程之外自愿参加的体 育、艺术等培训，可向其收 取培训费。培训费具体收费 标准由高校按照成本补偿和 非营利性原则合理确定。
3.委托培训。高校根据国家 和省有关部门要求或接受委
	自愿
参加
继续
教育
学习
或培
训的
在校  学生、 社会
人员
和单 位
	


	
	
	托承办的培训，培训费由委 托单位支付，由高校按成本 补偿原则与委托单位协商确 定，不得向培训学员个人收 费。各行业部门面向系统内 部管理服务人员组织的短期 培训、因日常行政管理工作 和落实继续教育的需要，行 政机关委托实行“五分离”的 事业培训机构、社团组织和 社会培训机构开展的培训， 其 经 费 实 行 “ 谁 委 托 谁 付 费”，列入部门预算，不得向 培训对象和单位收取。
	
	

	住  宿  费
	高校
住宿 费
	生均使
用面积
	具体标准
	在校
学生
	1.宿舍房间设施设备应 包含床、窗帘、书桌、 椅子、衣柜、鞋柜、书 架、物品柜、电源插座、 网络端口、照明设备、 电扇、冷暖空调、洗浴 冷热水设施等。宿舍楼 公共设施应配备卫生

	
	
	16 ㎡ 以上
（博  士、硕
士，单
人间，
	无空调：不超过
2000 元/生/学年；有 空调：不超过 2480  元/生/学年。
	
	


	
	
	含室内 卫生
间）
	
	
	间、盥洗场地、饮用冷 热水设施、阅览室等， 并有专人管理，负责安 全、卫生，为学生送信 送报及其他服务工作。

	
	
	10 ㎡ 以上
（博  士、硕
士，双
人间，
含室内 卫生
间）
	无空调：不超过
1500 元/生/学年；有 空调：不超过 1740  元/生/学年。
	
	

	住宿费
	高校
住宿 费
	5.1 ㎡
以上
（本、
专科,
室内居
住不多
于 4
人，含
室内卫
	无空调：不超过
1200 元/生/学年；有 空调：不超过 1320  元/生/学年。
	在校
学生
	2.安装有空调的学生宿 舍使用面积不超过 27   ㎡（含）的,空调制冷  （热）量不得小于 1.5  匹；27 ㎡以上的，空调 制冷（热）量不得小于
2 匹。增装空调的学生 宿舍应在核定住宿费  时统筹考虑，不可再额


	
	
	生间）
	
	
	外收取空调费、取暖费 或使用费。增装空调后 新学年起按照原有房  型有空调收费标准收  取住宿费。
3.住宿费中包含每生每 月定额用水（3 吨）、用 电费用（8 度），超额部 分按居民生活用水用  电价格收取，除超定额 水电费之外，不得再向 学生另行收取其他费  用。

	
	
	4.1-5
㎡

（本、
专科，
室内居
住不多
于 8
人，含
室内卫
生间）
	无空调：不超过
1000 元/生/学年；有 空调：4 人间不超过 1120 元/生/学年、
5-6 人间不超过   1080 元/生/学年、 7-8 人间不超过   1060 元/生/学年。
	
	


	
	
	3.1-4
㎡

（本、
专科，
室内居
住不多
于 8
人，含
室内卫
生间）
	无空调：不超过 800 元/生/学年；有空
调：4 人间不超过  920 元/生/学年、5-6 人间不超过 880 元/  生/学年、7-8 人间不 超过 860 元/生/学
年。
	
	4.学生宿舍生均套内使 用面积处于两档之间， 按就低原则，从低一档 标准收取。有下列情  形，高校应适当减免住 宿费用：
一是学生宿舍对应设  施设备不符合要求的， 如空调制冷（热）量已 达到国家标准规定的  适用面积，但其规格不 在政策规定之列的；
二是学生宿舍设施不  完备的，如无室内卫生 间的；
三是实际入住人数超  过生均室内使用面积  标准房型的对应人数  上限的。博士、硕士住 3 人间以上的，按本、 专科生对应住宿费标  准执行。


	
	
	
	
	
	5.各高校结合实际，在 规定上限标准内自主  确定本校各类住宿费  标准，下浮不限。自费 留学生住宿费按原国  家教委、国家计委教外 来〔1998〕7 号等文件 规定执行。

	服务性收费
	证卡
收费
	高校首次为学生办理在校学 习、生活中必须使用和应当 取得的证卡不得收费，如学 生证、借书证、毕业证（肄 业证）、校徽、校园卡、就 餐卡等，丢失或损坏需补办 可按成本收取工本费。
	自愿
补办
证卡
的在
校学 生
	高校为在校学生提供  属于正常教学活动、基 本学习生活所必须的  服务，不得向学生收取 费用。


	
	生活
服务
收费
	公共洗浴、课外计算机上机、 车辆及校内其他活动场馆等  设施出租（借）及膳食服务  收费标准，由高校按照成本  补偿和非营利性原则自主确  定。
	申请
服务
的相
关人 员
	

	代 收 费
	补发、 损坏  换领、 非首
次申
领居
民身
份证 费
	按照公安部门制定的证照费 用标准向有需要补发、损坏 换领、非首次申领居民身份 证的学生收取。
	自愿  申领、
补办、 换领
居民
身份
证的
学生
	

	
	户口
迁移
证工
本费
	按照公安部门制定的证照费 用标准向有需要迁移户口的 学生收取。
	自愿
迁移
户口
的学 生
	


	
	新生
入学
体检 费
	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有关规定，学生 在入学时高校组织健康检
查，应由具备资质的医疗服 务机构进行，体检项目必须 符合省教育厅规定，收费标 准按照当地医院相对应项目 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执行。
	入学
新生
	

	代收费
	非计
划免  疫（第 二类  疫苗） 预防
接种
服务 费
	高校和接种单位对学生进行  的非计划免疫（第二类疫苗） 预防接种，由学生按自愿原  则进行，费用由学生负担。  接种服务费标准按照省发改  委会同省财政厅、省卫健委  等部门制定标准执行。
	自愿
接种
的学 生
	

	
	教材 费
	学生使用的教材由学生自主 采购，高校不得强行统一配 备。高校为方便学生学习， 可以在学生自愿的前提下由 高校组织教材定购，以实际
	自愿
参与
统购
教材
的学
	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  学生购买平板电脑、学 习机等教辅软硬件或  资料、报刊、教育类  APP 等，并不得收取相


	
	
	支付的费用与学生结算，不 得营利。
	生
	应网络课程费。

	
	考试 费（外 语等
级考 试、计 算机
等级  考试、 普通
话测
试等
考试
费）
	高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代 教育行政部门或自行组织各 类考试的，可向学生收取考 试费。具体收费项目和收费 标准按照省考试考务费收费 项目和收费标准清单执行。
	自愿
参加
考试
的学
生及
社会
人员
	

	
	基本
医疗
保险 费
	按照省医保局会同省财政
厅、省税务局等部门制定标 准执行。
	委托
办理
相关
业务
的在
校生
	


注：

1.表格所列有关收费项目依照国家、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分类管理。

2.表格内容由省发改委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等部门按照职能分工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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